
担 保 合 同

保证人：（以下简称甲方）                    
住所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            
债权人：（以下简称乙方）杭实物产发展（杭州）有限公司
住所地：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延安路8号六楼  
法定代表人：  章卓佳      
电话：  88375822        邮编：    310007    
乙方与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“承租人”）签订的杭州市拱墅区庆春路东清大厦E幢13层房屋3年租赁权的《房产出租合同》，甲方经认真阅读并表示充分理解，为确保《房产出租合同》的履行，甲方愿意向乙方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。甲、乙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，经协商一致，订立本合同，以便共同遵守执行。
第一条：甲方愿意为承租人向乙方支付租金提供担保，支付方式为一季度一付，每年承租人应付的租金金额详见本协议附件《房产出租合同》。
第二条：保证担保期限：自《房产出租合同》签订之日起至该合同全部费用结清为止。
第三条：保证担保范围：2025年    月    日乙方与承租人签订的《房产出租合同》中约定的主债务、违约金、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（包括诉讼费、财产保全费、律师费等）。
第四条：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。甲方保证有足够能力承担上述保证责任，并不因甲方受到的任何指令、甲方财力状况的改变、甲方与其他单位签订的任何协议而免除其所承担的责任。
第五条：本协议生效后，乙方有权对甲方的资金和财产情况进行调查了解，甲方应及时提供其财务报表等资料。
乙方对甲方的债务、财务、生产经营情况应当保密。
第六条：在本协议有效期间，甲、乙任何一方均不得擅自变更或解除协议。需变更协议时，须经双方协商同意，达成书面协议。
第七条：发生下列情况之一，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；
1、甲方被宣布破产或被解散；
2、甲方或甲方的法定代表人卷入或即将卷入重大的诉讼、仲裁、刑事及其他法律纠纷；
3、甲方的法人名称、法定代表人、住所地、注册资本、联系电话等发生变更；
4、甲方实施承包、租赁、合资、兼并、分立、转赠、股份制改造等变更经营方式或企业转（改）制的行为。
5、甲方发生其他足以影响其清偿债务能力的情况。
甲方发生前款（4）的情形应提前三十天通知乙方；发生前款其他情形应在事后七个工作日内通知乙方。
甲方发生前款（3）中变更法人名称的情形，应由变更后的法人继续履行本协议；甲方发生前款（4）的情形，应由资产受益人或继承人继续履行本协议。
第八条：本协议争议解决方式
甲、乙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发生争议，可以通过协商或调解解决，也可以直接向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第九条：本协议由甲、乙方加盖公章后生效。
第十条：本协议一式四份，房屋承租人、甲、乙方各执一份。
甲方对上述协议内容已认真阅读并充分理解，且与乙方协商一致。













（本页无正文内容）

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盖章）：

授权代表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授权代表（签名）： 





   年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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